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依申请服务）
	服务名称
	最低生活保障和专项救助政策咨询

	服务领域
	社会救助领域

	服务类别
	咨询查询类

	服务方式
	依申请服务

	服务对象
	公民

	办理依据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第九条 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第十二条 对批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 

【规章】《江苏省社会救助办法》（省政府令第99号）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第十六条　对批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的通知（苏民规〔2020〕5号）第四条最低生活保障户是指经当地民政部门认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户籍所在地相关规定的家庭。

【地方性规章】关于印发《常州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常民规〔2021〕1号）第二章 对象及标准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户是指经当地民政部门认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户籍所在地相关规定的家庭。 

	办理条件
	持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权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

（一）申请人；

（二）申请人配偶；

（三）申请人未成年子女和在校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成年

子女；

（四）同一户籍下，其他与申请人共同生活且具有法定赡养、

扶养、抚养义务关系的人员（含长期或者阶段性在外务工人员）；

（五）市、辖市（区）民政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认定的其他人员。

	办理材料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纸质材料份数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材料必要性
填报须知
《常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表》
政府部门核发
2

否
是
《常州市申请城（乡）低保授权承诺书》

政府部门核发

1
否

是

申请人签名，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常州市申报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及经济状况核查表》

政府部门核发

1

否

是

申请人签名，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常州市申请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及经济状况申报表》（表一）

政府部门核发

1
否

是

申请人签名，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常州市申请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及经济状况申报表》（表二）

政府部门核发

1
否

是

申请人签名，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常州市申请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委托书》

政府部门核发

3
否

是

户主须签名并在备注栏盖指模印（右手大拇指），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其法定监护人签名，

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个人书面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自备并签名
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提供原件，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家庭成员、赡抚养人收入证明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有工作单位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出具并加盖单位印章，无工作单位的所在社区出具并加盖社区印章

婚姻状况证明、疾病证明（二级以上医院）、残疾证明、学生证明、房产证明、房屋租赁协议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提供原件，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常州市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干部近亲属享受低保登记备案表
政府部门核发
1

否
是
所属社区出具并加盖社区印章，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低保民主评议会议记录

政府部门核发

1

否
是
江南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提供原件，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网上办理流程及流程图
	无

	窗口办理流程及流程图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
	即办

	
	承诺时限
	即办

	办理时间
	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正常工作日）

	见面次数
	1次

	承办机构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行政审批局

	办理地点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百馨西苑四期112幢

	咨询方式
	0519-81591795

	监督投诉方式
	0519-81591790

	在线办理网址
	

	备  注  
	无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依申请服务）
	服务名称
	临时救助政策咨询

	服务领域
	社会救助领域

	服务类别
	咨询查询类

	服务方式
	依申请服务

	服务对象
	公民

	办理依据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第四十七条 国家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第四十八条 申请临时救助的，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公示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救助金额较小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情况紧急的，可以按照规定简化审批手续。 

【规章】《江苏省社会救助办法》（省政府令第99号）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健全临时救助制度。　第五十六条　申请临时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对于具有本地户籍、持有当地居住证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经审核、公示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救助金额较小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情况紧急的，可以按照规定简化审批手续。

【规范性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常民救〔2020〕6号 二、政策措施（一）进一步明确救助对象1. 急难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火灾、爆炸、交通事故、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主要经济来源中断，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2. 支出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医疗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临时救助对象须具有本地户籍，或实际居住满半年以上且在当地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半年以上。

	办理条件
	临时救助对象须具有本地常住户籍，或实际居住满半年以上且在当地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半年以上。具体包括以下两类对象：1. 急难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火灾、爆炸、交通事故、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主要经济来源中断，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2. 支出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医疗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办理材料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纸质材料份数
是否需要电子材料
材料必要性
填报须知
《常州市临时救助申请审核审批表》
政府部门核发
2

否
是
申请人签名，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常州市申请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委托书》

政府部门核发

3
否

是

户主须签名并在备注栏盖指模印（右手大拇指），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其法定监护人签名，

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个人书面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自备并签名
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提供原件，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低保证、低保边缘证原件及复印件
政府部门核发

1

否
是
家庭收入证明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收入证明有工作单位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出具并加盖单位印章，无工作单位的所在社区出具并加盖社区印章

医疗诊断书及当年度费用发票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提供原件，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临时救助申请审核审批联席会议纪要
所属社区召开并备案
1

否
是
所属社区召开并提供原件，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江南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自备

1

否

是

申请人提供原件，基层民政部门审查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网上办理流程及流程图
	无

	窗口办理流程及流程图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
	10个工作日(不包含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时间及公示时间)

	
	承诺时限
	10个工作日(不包含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时间及公示时间)

	办理时间
	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正常工作日）

	见面次数
	1次

	承办机构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行政审批局

	办理地点
	常州市新北区百馨西苑四期112幢

	咨询方式
	0519-81591795

	监督投诉方式
	0519-81591790

	在线办理网址
	

	备  注  
	无


申请人提出咨询








受理咨询





记录备案





查询相关政策





答复





受理咨询





公示无异议的


发放临时救助金





受理咨询





委托申请人所在社区对符合的临救申请及审批情况进行第二次公示


（公示至少7天）








上报区民政局


审批








委托申请人所在社区进行第一次公示


（公示至少7天）








基层民政窗口受理、初审








申请人提交身份证、《常州市申请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申请材料














